
中华永久和平国司法公开透明和公平正义制度

第一条．遵守的省市县区域

中华永久和平国司法公开透明和公平正义制度需要遵守的省份有河

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

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内蒙

古特别行政区、广西壮族特别行政区、西藏特别行政区、宁夏回族特

别行政区、新疆维吾尔特别行政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

市。以上范围内获得中华永久和平国户籍和身份证的公民都是本条宪

法的监督者、维护者、遵守者，以上范围内公民违法本宪法均按照相

应的规定执行。

第二条．司法公开透明的介绍

司法公正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

腐败黑暗，将会导致国家贪污腐败横行、黑恶势力猖獗、冤假错案泛

滥、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人民就不再相信法律正义，社会体系

就会一点点坍塌。同样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公平正义，将会导致人人

相信法律，就会使用法律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权益，贪污腐败、黑恶势

力、冤假错案就会越来越少，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就越高，

社会系统也就会一直良好的运行。集权化的司法系统法官权力过大、

不受监督、个人拍板决定审判结果，是导致贪污腐败横行、黑恶势力



猖獗、冤假错案泛滥的重要因素。只有民主化的法官权力受到人民制

约、审判公开透明化、审判结果不满意可以被驳回或赦免，才是最理

想的公平正义公开透明的司法系统。

第三条．法院和司法审判的具体规定

1.中华永久和平国的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4个级别，公开透明、驳回条件、赦免要求说

明：

2.2.2.2.基层人民法院所有的庭审都要公开在网站上直播，庭审现场除了原

告方和被告方群体之外，有多余空位的允许群众安全检查后入场自由

旁听和拍摄。基层人民法院一审的审判结果不满意的可以上诉中级人

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仍然对审判结果不满意的，就可以到中级

法院对应的检察院提起抗诉，抗诉仍然不满意的，可以请求有赦免权

力的人员投票赦免。

3.3.3.3.中级人民法院所有的庭审都要公开在网站上直播，庭审现场除了原

告方和被告方群体之外，有多余空位的允许群众安全检查后入场自由

旁听和拍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审判结果不满意的可以上诉高级人

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仍然对审判结果不满意的，就可以到高级

法院对应的检察院提起抗诉，抗诉仍然不满意的，可以请求有赦免权

力的人员投票赦免。

4.4.4.4.高级人民法院所有的庭审都要公开在网站上直播，庭审现场除了原

告方和被告方群体之外，有多余空位的允许群众安全检查后入场自由



旁听和拍摄。高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审判结果不满意的可以上诉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二审仍然对审判结果不满意的，就可以到最高

法院对应的检察院提起抗诉，抗诉仍然不满意的，可以请求有赦免权

力的人员投票赦免。

5.5.5.5.最高人民法院所有的庭审都要公开在网站上直播，庭审现场除了原

告方和被告方群体之外，有多余空位的允许群众安全检查后入场自由

旁听和拍摄。最高人民法院一审的审判结果不满意的，就可以到最高

法院对应的检察院提起抗诉，抗诉仍然不满意的，可以请求有赦免权

力的人员投票赦免。

第四条．审判后的投票赦免令

1.由于和平交接权力，上一个政党违法犯罪的人员泛滥，为了让新国

家制度完整执行下去，和平本人要发布赦免令，遵守中华永久和平国

各项制度的人员，可以进行部分或全部赦免。待新制度完全成功运行

时，和平交接权力给 4位和平接任人、退休、辞职、去世后发布赦免

令的权力由以下 4 方决定，任意一方投票达到赦免条件的均可被赦

免：

2.2.2.2.中国公民投票中心 18岁到 65岁投票 60%以上决定赦免谁。县级/

市级案件按所在县/市人口 60%以上投票同意赦免、省级案件按所在

省份人口 60%以上投票同意赦免、国家级案件按全国人口 60%以上投

票同意赦免。

3.3.3.3.所有国会议员、政协委员、省长市长、上将中将少将投票 60%以上



同意赦免可以赦免县级/市级案件被告人/判决结果；投票 70%以上同

意赦免可以赦免省级案件被告人/判决结果；投票 80%以上同意赦免

可以赦免国家级案件被告人/判决结果。每个自然年最多只能赦免 50

个人。

4.4.4.4.所有获得了 1 次以上的特级和平公民、一级和平公民、二级和平公

民、三级和平公民共同投票 30%以上同意赦免可以赦免县级/市级案

件被告人/判决结果；投票 50%以上同意赦免可以赦免省级案件被告

人/判决结果；投票 70%以上同意赦免可以赦免国家级案件被告人/判

决结果。每个自然年最多只能赦免 500个人。

5.5.5.5.和平 4 个接任人、所有正副国级官员共同投票 60%以上同意赦免可

以赦免县级/市级案件被告人/判决结果；投票 70%以上同意赦免可以

赦免省级案件被告人/判决结果；投票 80%以上同意赦免可以赦免国

家级案件被告人/判决结果。每个自然年最多只能赦免 10个人。

6.6.6.6.所有赦免只能是平心而论自愿投票，禁止使用金钱物质收买有赦免

权的投票公民，如果发现金钱物质收买有赦免权的投票公民，自动取

消被赦免的机会。申请赦免只限制在判刑成功之后的一年内有效，申

请赦免需要缴纳一笔赦免申请费用，本次违法犯罪被赦免的公民视为

无犯罪，因本次违法犯罪对成为和平接任人、升职副科级以上公务员、

升职下士军衔以上的军官有影响的可以恢复正常。

重要提示：本国家制度内容属于宪法附件部分，只有和平本人或者拥

有宪法修改权力的人才能修改本内容。


